2017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一、预算单位范围
北京市西城区综合行政服务中心部门预算中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的支出单位包括3个所属单位，即北京市西城区综合行政服务中心本级和北京市西城区政务全程办事代理中心、北京市西城区政府热线管理中心。
二、关于2017年部门预算中“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的说明
2017年部门预算“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6008.16元，2016年部门预算“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32510.88元，2017年比2016年减少26502.72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
2017年财政拨款预算安排0元，2016年财政拨款预算安排0元，2017年与2016年财政预算数一致。
（二）公务接待费
2017年财政拨款预算安排6008.16元，2016年财政拨款预算安排8010.88元，2017年比2016年减少2002.72元。主要原因为2016年公务接待费按照办公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培训费、福利费预算之和的2%安排。2017年公务公务接待费按照办公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培训费、福利费预算之和的1.5%安排。安排比例有所下降。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7年公务用车数量为0辆，财政拨款预算安排0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元。2016年公务用车数量为1辆，财政拨款预算安排24500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4500元，减少2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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